苏 州 市 吴 江 区 教 育 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教普函〔2026〕35号
关于明确吴江区“国家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教学改革‘数智赋能’项目实验校”的通知
各中小学，区教研室、教科室：

为进一步推动全国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工作，着力解决区域教学改革重点难点问题，根据工作需要，最终认定以下学校（校区）为“数智赋能”项目实验校，现公布如下：

吴江实验初中（项目牵头学校）、吴江中学、吴江高级中学、苏州湾实验初中、云龙实验学校、江陵实验初中、八坼中学、思贤实小、盛泽实小、铜罗小学、梅堰实小、青云学校（小学部）、长安实小、苏州湾外国语学校、青云实验中学。

希望各项目实验校聚焦教学改革的重点创新工作，围绕项目任务方案要求，大胆探索、积极实践，不断破解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问题和困难，加快推进学校的特色建设，不断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品质，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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